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博士后申请材料指南

国资计划博士后申请者应考虑本人的研究方向、研究基础、导师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等因素，项目博士后申请者同时还应结合研究所或合作导师的课题研究需要，经与合作导师协商同意并初步确定博士后研究课题后，再正式申报。

申请人应登陆“人社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之“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进行注册和申报提交（选择“流动站招收”），同时将个人简历及申请材料的电子版发至流动站邮箱。需要向博士后流动站提交的书面材料如下：

1.《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申请表》一式三份【从“中国博士后网”填写完整申请信息后自动生成并保存打印带有网络校验码标识的材料】。

2.两封《专家推荐信》一式三份【其中一封由申请人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填写，另外一封由本专业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填写，但所选的合作导师应回避；模板从“中国博士后网”下载或联系流动站提供】。

3.《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审核表》一式三份【从“中国博士后网”下载“博士后进站审核表”，填写第一部分，即：单位意见。①统招统分应届博士申请做博士后，由博士毕业院校的就业指导部门填写，并加盖相应印章。注意：各二级学院盖章无效；②无人事（劳动）关系人员申请做博士后，由本人据实填写目前人事档案存放机构名称并签字。同时，另附存档机构出具的无人事劳动关系证明】。

4.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一式三份，提交复印件时应同时出示原件【暂未拿到学位证书者可提交博士论文答辩决议书的复印件，以及由学位办开具通过博士学位答辩的证明材料，同时加盖所在校、院（所）学位委员会印章。获学位证书后需及时向流动站补交学位证书复印件】。

5.博士学位认证材料一式三份【国内学位认证，由申请人在“学位网”查询生成《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国外学位认证，联系教育部门出具《学位学历认证书》】。

6.身份证复印件三份。提交复印件时应同时出示原件。

7.政审材料一式三份。【由申请人的存档单位出具（人事部门或人才机构等），应届博士毕业生人事档案在本校的，可由所在院系党组织出具。政审意见应客观描述申请人的政治表现、思想品德及工作学习表现（一般应包括人事档案中有无参与违反违纪活动的情况）】。

8.博士论文一份、学术成果代表作1－2篇（部）。

9.中国社科院指定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天坛医院）的体检健康证明（有效期一个月内）。

外籍人员及港澳台身份人员申请做博士后，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以下材料：
1.无犯罪记录证明（所在国家或地区警察机关出具）

2.个人信用记录（所在国家或地区银行等法律认定机构出具）。

